
如何通过微信公众号向公众
普法 ， 从而建立平台 、 扩大影
响， 成为当前受法律人和法律机
构关注的热点问题。 在1月24日
举行的由法律界具有广泛影响力
的几个微信公众号和数据库平台
发起的 “首届法律公众号发展论
坛” 上， 来自公检法机构、 律师
事务所、 法律电商等的工作人员
围绕法律专业领域如何通过新媒
体平台向公众传播法律知识发表
了各自的观点。

微信公众号 “法客帝国” 目
前已拥有20万粉丝， 其中主要是
法律事务领域的专业人士。 其创
办人北京安理律师事务所合伙人
李舒律师针对公众号的运营和内
容分享了经验。 李舒认为， 专业
领域公众号的阅读量和粉丝量不
一定有必然的关联。 阅读量只能
说明文章在受众中的刚性阅读需
求大， 而公众更期待符合公众号
定位的优质稀缺内容。 因此， 行
业内有阅读需求的、 专业的法律
话题才能带来读者的增长， 同时
也会被相似的公众号转载， 继而
增加阅读量。 对于法律文章如何
实现大规模传播， 要注意以下几
点： 重要资讯不容错过、 重大事
件不能缺席 、 持续关注行业动
态 、 主动针对曝光度策划 。 此

外， 在法律文章的内容编排上也
要为读者考虑 ， 文章尽可能精
简 、 删除套话 ， 内容应保证准
确、 发现知识错误立即删除。

公众号 “海坛特哥 ” 创办
人、 由法官转型为律师的陈特介
绍了自己的转型经历及创办公众
号的得失。 陈特介绍说， 他在从
事法官时研究比较多的领域是医
事法和劳动法， 因此他选择了医
事法作为公众号的早期定位， 该
领域的学者、 律师、 法官， 几乎
都被他约过稿。 而且自公众号开
办至今， 每天推送一期文章从未
中断。 他辞职从事律师后， 将其
定位调整为民商事争议解决， 符
合自己主要的业务领域。

陈特还特别提及了公众号文
章的版权问题， 因为他曾经被另
外一个公众号抄袭了70多篇文
章。 陈特认为， 虽然互联网是讲
究分享的， 但转载竟然扣掉了原
作者的名字， 而且经转告后又故
伎重演。 于是， 他按照微信投诉
规则截图取证并投诉， 最终对方
在网上向他公开道歉。 通过这个
事件要提醒大家， 在转载别人的
文章时首先要取得作者的同意，
另外要获得首发这篇文章的公号
的编辑的授权。 因为编辑的劳动
是有价值的， 这里面有一种必须
获得尊重的权益在里面。

□本报记者 屈斌

谭女士 ： 我是河北人 ， 大
学期间学的是师范 ， 两年前毕
业后就在当地一个小城镇当老
师 。 因 我 男 友 在 北 京 打 工 ，
2015年10月我也来到首都。 在找
工作时 ， 得知一家中小学课外
教育辅导机构正在招聘全职教
师 ， 我便报了名 。 经过面试 ，
他们打算聘用我 ， 但表示需要
经过三个月的试用期才能签订
劳动合同， 试用期工资2600元。
我对此没有异议 ， 也想借机看
看这家单位是否适合我 ， 便于
2015年11月2日正式上班。

入职后一周 ， 单位李经理
告诉我 ， 我的教师资格证不能
在北京使用 ， 必须重新申办 。
我提出该单位不是中小学校 ，
无须教师资格证 。 但对方表示
他们是教育机构 ， 每位老师也
要有相应的资质 。 经协商 ， 对
方表示把试用期改成实习期 ，
并表示这样就可以了 ， 随后让
我在一份实习协议上签了字。

2015年12月15日， 公司发放
上个月的工资时 ， 我发现没有
发自己的工资， 便去问李经理。
他说我尚在实习期 ， 而对实习
期员工单位只免费提供三餐 ，

无支付工资 。 我认为 ， 实习协
议上没有说明不给工资 ， 单位
应向我支付薪水， 但李经理说，
实习生不给工资这是约定俗成
的 。 我越想越不对劲 ， 有上当
受骗的感觉 ， 就于12月底辞职
了 。 请问 ： 试用变实习 ， 单位
不给我工资合法吗 ？ 我现在是
否有权要求单位支付工资？

安慧敏 ： 用人单位的做法
不符合法律规定 ， 您可以主张
用人单位向您支付工资。

实习期只适用于在校学生。
用人单位与符合劳动者资格的
非在校学生签订实习协议 ， 我
认为该协议是无效的 。 实际上
即便签订实习协议 ， 用人单位
和您也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 根
据 《北京市工资支付规定 》 第
九条规定 ， 用人单位应当自用
工之日起计算劳动者工资 。 因
此 ， 用人单位应当在与您确立
劳动关系之日起向您支付工资。

试用期为劳动合同的一部
分 ， 《劳动合同法 》 第十九条
规定 ， 劳动合同期限三个月以
上不满一年的 ， 试用期不得超
过一个月 ； 劳动合同期限一年

以上不满三年的 ， 试用期不得
超过二个月 ； 三年以上固定期
限和无固定期限的劳动合同 ，
试用期不得超过六个月 。 同一
用人单位与同一劳动者只能约
定一次试用期 。 以完成一定工
作任务为期限的劳动合同或者
劳动合同期限不满三个月的 ，
不得约定试用期 。 试用期包含
在劳动合同期限内 。 劳动合同
仅约定试用期的 ， 试用期不成
立 ， 该期限为劳动合同期限 。
而且 ， 试用期间应当支付劳动
者工资 ， 《劳动合同法 》 第二
十条规定 ， 劳动者在试用期的
工资不得低于本单位相同岗位
最低档工资或者劳动合同约定
工资的百分之八十 ， 并不得低
于用人单位所在地的最低工资
标准 。 由此 ， 法律对试用期间
工资支付的标准做出了规定 ，
您可依法要求单位支付工资。

双重劳动行为
公司可否拒工伤？
案例：

张文是华昌物业管理公司的
一名电工 ， 双方建立了劳动关
系。 在一次电路维修过程中， 张
文从梯子摔落， 身体多处损伤，
经相关部门认定为工伤。 后来，
华昌物业管理公司发现， 张文还
和当地的新龙物业公司存在劳动
关系， 并由新龙物业公司缴纳社
会保险。 华昌物业管理公司认为
由于张文存在不诚信的双重劳动
行为， 因此公司不应承担相应的
工伤赔偿。

法官说法：
有观点认为， 双重劳动关系

对劳动市场产生严重的负面影
响， 可能导致劳动市场的不诚信
的道德示范。 因此， 如果存在双

重劳动关系， 应只认定一重劳动
关系。 然而， 现实生活中， 的确
有诸多双重或多重事实劳动关系
存在。 尤其在一些水电、 装修、
物业等行业更为普遍。 而此类行
业中， 劳动者一般处于较为劣势
地位， 一旦对于其双重用工身份
不予认可， 不但会影响正常的用
工秩序， 还有可能因为相互扯皮
影响劳动者后续治疗的问题。 所
以， 对此类问题， 司法机关一般
不会武断地认定劳动合同无效，
不能免除用人单位提供工伤保险
的义务。

当然， 为了平衡双方利益 ，
法院一般会根据劳动者过错程
度， 赋予用工单位合同解除权 。
《劳 动 合 同 法 》 第 39条 规 定 ：
“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
立劳动关系， 对完成本单位的工
作任务造成严重影响， 或者经用
人单位提出， 拒不改正时， 用人
单位可以解除劳动合同且无需向

劳动者支付补偿金。” 可见， 当
劳动者在双重劳动关系中存在明
显过错时， 赋予了用人单位解除
劳动合同的权利。 但是， 在劳动
合同依法解除之前， 用人单位与
劳动者之间依然存在合法有效的
劳动关系。 所以， 对华昌物业管
理公司的抗辩， 法官未予认可。

退休人员返聘
是否适用劳动法？
案例：

董尚是某摄影公司的资深摄
影师 ， 在业界小有名气 。 退休
后， 单位没有合适人选代替， 所

以返聘其回单位工作 。 在工作
中， 由于和领导产生摩擦， 董尚
开始消极怠工， 并在圈内散播一
些单位负面信息。 后来， 摄影公
司决定不再雇佣董尚的工作并即
刻停止向他发放工资。 董尚以单
位违反双方所签订的劳动合同为
由， 将单位诉至法院。

法官说法：
董尚的劳动者身份认定问

题， 直接关系到是否适用 《劳动
法》 及相关法律。 劳动关系的主
体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 但法律
也无法做出事无巨细的规定。 关
于劳动者退休后返聘原单位工作
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相关劳动法

律没有明确的界定。 对此， 根据
《劳动法》 的相关规定， 劳动者
的认定主要集中在两个标准： 年
龄因素和身体因素。 在社会生活
中， 人们也约定俗成对男、 女员
工的退休年龄形成了社会共识。
在此意义下， 退休人员与劳动法
意义上的劳动者有所区别 。 因
此， 用人单位返聘这类人员， 不
符合劳动关系主体要求。 所以一
般不应适用劳动法相关规定， 而
建立民事雇佣关系， 按照一般民
事争议处理即可。 所以。 本案不
适应 《劳动法》 相关规定， 而应
按有关雇佣关系的民事法律处
理。

作者单位： 怀柔区人民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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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身份劳动者维权 劳动关系咋认定
□江鹏程

劳动者无论是向用人单位追讨劳动报酬， 还是发
生工伤需要追讨相关待遇， 认定劳动关系都是其中的
第一步。 如果没有确定为劳动关系， 劳动者就需要按
照民事法律的途径主张权益。 然而， 对于一些特殊身
份的劳动者， 法律对于其是否与单位存在劳动关系没
有做出明确的规定。 实践中， 对于他们的劳动关系该
如何界定？ 就此， 怀柔法院法官结合近期的一些特殊
案件， 就如何界定劳动者与用人单位是否存在劳动关
系的法律问题与大家一起探讨。

法官点评： 界定劳动关系与民事雇佣关系须平衡劳资双方利益

□本报记者 王香阑

■有问必答

试用变实习， 不给工资合法吗？

提问： 中小学课外教育辅导机构员工 谭女士
回答： 北京市总工会法律服务中心 安慧敏如何通过微信向公众普法？


